
轮候资助长者住宿照顾服务的人数  

 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共 16  5 8 8 人在长期护理服务中

央轮候册内登记轮候各类型的资助长者住宿照顾服务，详情如

下：  

 

资 助长 者 住宿 照顾服 务      轮 候人数  注 1  

护理安老宿位  1 4  4 07  

护养院宿位  2  18 1  

总 数  1 6  5 88  

 

 

轮候时间  

 根据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统计显示，申请各类型资助长

者住宿照顾服务的平均轮候时间为：  

 

资 助长 者 住宿 照顾服 务  

轮 候 时 间 ( 以 月 数 为 单

位 ) (以 过去 3 个月的 平均

数 计算 )  注 2  

护理安老宿位   

津助院舍及合约院舍  1 9  

参与改善买位计划的私营安老院  5  

两者综合  9  

护养院宿位 注 3  9  

 

注 1  为 鼓 励 被 评 估 为 适 合 住 宿 照 顾 服 务 的 长 者 在 熟 悉 的 环 境 中 安

享晚年，若他们希望留在家中居住，仍可以选择接受社区照顾

服务，而当他们接受社区照顾服务后，其住宿照顾服务的申请

便会列作「非活跃」个案处理。此外，轮候住宿照顾服务的 申

请人可因应其意愿选择 将其申请转为「非活跃」个案。社署不会

向「非活跃 」个案的长者作出住宿照顾服务编配；但当这些长

者 在 日 后 有 需 要 ， 可 要 求 把 他 们 的 住 宿 照 顾 服 务 选 择 恢 复 为

活跃个案。一旦恢复为活跃个案后，社署便会根据其原本的申

请 日 期 及 按 照 有 效 的 评 估 结 果 ， 在 有 宿 位 时 安 排 他 们 接 受 住

宿照顾服务。截至 2 0 24 年 1 2 月底，共有 36  37 5 宗「非活跃」

的个案申请。  



注 2  为 过 去 三 个 月 已 入 住 资 助 安 老 宿 位 的 一 般 申 请 个 案 ， 由 被 纳

入 中 央 轮 候 册 至 入 住 宿 位 的 平 均 轮 候 月 数 。 曾 优 先 获 得 编 配

宿 位 的 个 案 、 曾 被 列 为 ｢非 活 跃 ｣而 于 过 去 三 个 月 内 进 入 服 务

的 个 案 、 和 由 安 老 院 宿 位 转 到 同 一 院 舍 内 经 转 型 而 可 提 供 持

续 照 顾 的 护 理 安 老 宿 位 等 个 案 ， 因 其 轮 候 时 间 与 一 般 申 请 个

案相比，可能会有极长或极短的情况，故此并不包括于计算的

个案内。   

注 3  包 括 津 助 护 养 院 、 自 负 盈 亏 护 养 院 及 合 约 院 舍 内 提 供 的 资 助

护养院宿位。  

 

最新获编配资助安老宿位者的申请日期  

 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统计显示，申请各类型资助长

者住宿照顾服务最新获编配宿位者的申请日期如下：  

[只供参考之用 -下列获编配宿位的申请者在区域、地区 /院舍方面

均没有特定的选择。 ]  

 

资 助长 者住宿 照顾服 务  

最 新获 编配资 助  

安 老宿 位者的 申请日 期  

(月 /年 )  

女  男  

护理安老宿位    

津助院舍及合约院舍  11/2024 9/2024 

参与 改善买位计划的  

私营安老院  
8/2024 9/2024 

护养院宿位 注 1  12/2024 11/2024 

 

注 1  包括津助护养院、自负盈亏护养院及合约院舍内提供的资助

护养院宿位。  


